
附件2-2
承诺书

我单位了解《上海市政策性农业贷款项目贴息（贴费）实施细则》以及《关于2025年上海市农业贷款贴息贴费项目申报的通知》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现作出承诺如下：

1.本单位提交的贴息贴费项目申报材料内容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完整。

2.本次申报中有/无属同一法人代表（或同一实控人）的其他单位。如有请具体列出项目单位名称：

3.如申请材料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出现其他相关违法行为，一经发现，自觉接受撤销项目申报资格处理，退回当年已享受的贴息贴费资金，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：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